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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次修法會議 --- 幸秋妙律師 102/03/20提供意見 

 

智慧局擬修正條文 現 行 條 文 

第五十五條 

非以營利為目的，未對觀眾或聽眾直接或間接收

取任何費用，且未對表演人支付報酬者，得公開上映

或公開演出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但視聽著作公開

發表未滿三年者，不適用之。 

非以營利為目的，未對觀眾或聽眾直接或間接收取

任何費用，得以有線之方法再公開播送、再公開傳達他

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第五十五條 

 非以營利為目的，未

對觀眾或聽眾直接或間

接收取任何費用，且未對

表演人支付報酬者，得於

活動中公開口述、公開播

送、公開上映或公開演出

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第五十五條之一 

於公眾場所以通常家庭使用之視聽或其他科技設

備，接收廣播、電視等節目者，得再公開傳達之。 

未規定 

 

就智慧局上述擬修正條文，本人提出若干意見如下，希望可供大家討論： 

 

一、針對智慧局第五十五條第 2項： 

 

依據智慧局會議資料第 12 頁說明，此乃參照日本法規定所增訂並限縮至僅二次

有線播送始得主張本項合理使用規定，且納入此次增訂之再公開傳達權之合理使用。

因此： 

 

（一） 就以有線方法再公開播送部分： 

1. 就被利用之著作而言： 

如果依照日本法之規定，日本著作權法第 38條第 2項規定被利用之對象乃僅

「被放送之著作」，亦即被無線公開播送的著作，而不是任何「他人已公開發表之

著作」。因此，建議將被利用對象改成「無線廣播或電視台公開播送之著作」或者

其他相同意義之文字。 

 

2. 然而，這裡仍有幾個問題待思考： 

（1） 行為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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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法之第 38條第 2項規定：「非以營利為目的且未向聽眾或觀眾收

取費用者，得對被無線廣播之著作，予以有線廣播、或者專門以該無線廣

播對象地域受信為目的而為自動公眾受信（包含送信可能化中，在已連接

供公眾用之電信網路之自動送信伺服器上輸入資訊）」。 

本條可對無線廣播進行有線廣播，在日本主要是要解決因地形等所致

無線廣播收視困難或者為維持住宅大樓美觀等因素1之合理使用。而除有線

廣播外，其後在平成 18年（2006年）再加上可對同一廣播地區進行公開傳

輸。而智慧局擬修正條文目前沒有後者。當然，在修法後，以網路作同步

廣播將變成公開播送，而如果網路上之同步廣播也都能用「以有線之方法

公開播送」包括之，就沒問題。 

（2） 本項草案與我國現行著作權法第 56條之 1之關係需加以釐清及整理： 

日本上述第 38條第 2項規定係為解決收視聽之困難，而類似條文，在

我國現行著作權法第 56條之 1已有，該條規定：「為加強收視效能，得以

依法令設立之社區共同天線同時轉播依法設立無線電視臺播送之著作，不

得變更其形式或內容。」2 

因此，目前擬增訂之第 55條第 2項有關對無線廣播加以同時有線播送

條文，必須與基於類似目的所定之現行法第 56條之 1，進行其間關係之釐

清及整理。因為現行法第 56條之 1之所謂以「社區共同天線同時轉播依法

設立無線電視臺播送之著作」，理論上會與現在擬修正第 55條第 2項發生

重疊。 

 

（二） 就再公開傳達部分： 

                                                      
1
 加戶守行：著作權法逐條釋義，2006.3.31，P.275。 

2
 著作權法第 56 條之 1 乃民國 87 年所增訂，87 年當時通過之條文本有兩項，為：「為加強收視效能，

得以依法令設立之社區共同天線同時轉播依法設立無線電視臺播送之著作，不得變更其形式或內容

（第 1 項）。有線電視之系統經營者得提供基本頻道，同時轉播依法設立無線電視臺播送之著作，不

得變更其形式或內容（第 2 項）。」其立法理由為：「一、本條新增。二、按為加強收視效能而設立

之社區共同天線，以及有線電視之系統經營者，近年於國內已極為普遍，為使其於播送中得同時轉

播依法設立無線電視臺播送之節目，以方便社會大眾接收該等無線電視臺播送之節目，爰配合並參

考有線電視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修正如上。三、又本條轉播之目的僅係在便利社會大眾得透過

社區共同天線及有線電視收視依法設立無線電視臺播送之節目，社區共同天線及有線電視則僅得就

該等節目為同時轉播，而不得變更其形式或內容，特於條文中敘明。」 

該條在 92 年修正，刪除 87 年原條文之第 2 項，僅剩第 1 項，此為現行法。92 年刪除第 2 項之修正理

由為：「按為解決地形所造成傳訊、收訊障礙所設之『有線電視強制播送無線電視節目』規定，確屬

實務上之做法，現行條文原係為配合當時廣播電視相關法規『必載』之規定，所訂之合理使用條款。

惟是否課以有線電視必載無線電視節目之義務，係屬廣播電視主管機關之政策，如有利用著作之合理

使用問題，宜於廣播電視相關法規內予以規範，使之成為本法之特別法予以適用，不宜在本法中為一

般性之規範，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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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被利用之著作而言： 

此乃日本著作權法第 38條第 3項針對再公開傳達權之合理使用規定，但依該

項被利用之對象乃「被放送之著作」或「被有線放送之著作」或「對無線放送之

著作物為自動公眾送信」之情形，亦即包括被無線公開播送之著作、對前述無線

公開播送之著作為網路之同步廣播、以及被有線公開播送之著作，而不是任何「

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此外，由於「再公開傳達權」所涉及者乃對「已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之著作

內容」之再公開傳達，而我們這裡可以作為其合理使用之對象，除了網路之同步

廣播（日本就只限於這種網路播放）外，也不該擴及到任何公開傳輸之著作都能

適用，特別是著作權人在網路上以帳號密碼加入會員方式提供公開傳輸之著作，

不該與一般無線或有線廣播電視同視，不然可能太寬。 

 

2.宜分項規定： 

因為此「再公開傳達傳」可利用之著作，比上述「以有線方法再公開播送」可

利用之著作為多，包括被無線及有線公開播送之著作（網路同步廣播在修法後也

是公開播送），如上述。因此，不建議將此兩個行為樣態寫在一條，建議仍如日本

法第 38條第 2項及第 3項，拆成兩項規定之。 

建議可另規定為：「非以營利為目的，未對觀眾或聽眾直接或間接收取任何費

用，得再公開傳達已公開播送之著作」，或者「已公開播送之著作，非以營利為目

的且未對觀眾或聽眾直接或間接收取任何費用者，得再公開傳達之。」 

 

二、針對智慧局第五十五條之一： 

 

有關以通常家用受信裝置之再公開傳達（即日本著作權法第 38條第 3項後段）

原擬條文：「於公眾場所以通常家庭使用之視聽或其他科技設備，接收廣播、電視等

節目者，得再公開傳達之。」有幾個問題： 

（一）既然我們修正條文第 3條第 1項第 10款之 1已對「再公開傳達」行為作了定

義規定，即：「再公開傳達：指將已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之著作內容，以螢幕、

擴音器或其他機械設備再向公眾傳達」。則智慧局第 55條之 1這裡就機械設備

部分，只要增加通常家用之性質即可，更不宜再用不同於前述第 3條定義之所

謂「視聽或其他科技設備」寫法呈現。 

（二）被利用之著作，則如上所述一、（二）1.。 

（三）建議可併回第 55條，另以接著一項加以規定，內容可考慮為：「已公開播送之

著作，不符前項所定情形者，得以通常家用之機械設備再公開傳達之。」 


